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

报承办机构主管局领导审批
报法制机构主管局领导审批

承办




相关材料以及拟处理意见
相关材料和拟处理意见
审核内         容、意见和执法建议









采纳：根据《审核办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承办单位应当充分考虑法制机构审核意见和建议，根据情况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修改，将《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》一并提交机关负责人审批或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。








范围:根据《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，我局对下列执法决定进行法制审核：　（一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；　（二）行政执法决定可能在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；　（三）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；（四）案件情况复杂，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；　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。　　（六）经有关机构提请， 法制部门认为需要审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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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：根据《审核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法制机构在收到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送审材料后，除另有规定外，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。








时间：根据《审核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重大执法决定签发前,由承办机构报其主管领导同意后送审；应当提交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的，在集体讨论前送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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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机构





审核方式：根据《审核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：法制审核以书面审核为主。法制机构在审核过程中，有权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材料；必要时也可以向当事人进行调查。





提交材料：根据《审核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法制机构认为提交材料不齐全的，可以要求承办机构在指定时间补充材料。












